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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六届会议  第七十六年 

议程项目 44 和 78   

塞浦路斯问题 

海洋和海洋法 
 

  

  2021 年 10 月 13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紧急提请你注意土耳其共和国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大陆架

西南部和专属经济区采取非法侵略行动的最新事态发展，这些行动加剧了紧张局

势，危及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 10 月 3 日，两(2)艘土耳其军舰即“ORUC REIS”号

护卫舰和“BAFRA”号轻巡洋舰骚扰悬挂马耳他国旗、船东为意大利人、已获塞

浦路斯主管当局正式许可的“NAUTICAL GEO”号勘测船，并阻止该船在“东

地中海管道项目”的潜在路线上开展勘测。该项目具有重大的区域意义，也被指

定为欧洲联盟在能源领域的共同利益项目。 

 土耳其军舰以该区域属于土耳其海事管辖范围这一荒谬的理由为名，做出危

险动作，非法阻挠勘测船的航行，迫使其驶离该区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在距

离塞浦路斯西南海岸仅 22 海里的地方，位于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

内，而这一范围已由相关的相向沿海国家即塞浦路斯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依照国际法、通过 2003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划

界协定》划定。离事件发生地最近的土耳其海岸位于 112 海里之外(附上描述

“NAUTICAL GEO”号船被骚扰时所处确切位置的地图)，可见土耳其的说法有

多么站不住脚。因此，土耳其方面的主张毫无法律依据，违反地理常识。 

 土耳其的新一轮非法行动旨在阻碍塞浦路斯行使其合法权利，再次严重侵犯

了塞浦路斯根据国际法——既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包括习惯国

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塞浦路斯关于其海区权利的立场已反映在我以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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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的多封信中。此外，土耳其的上述行为构成威

胁使用武力，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 

 令人遗憾的是，土耳其继续拒绝塞浦路斯提出的、按照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规

定与塞浦路斯共和国就划定各自海区开展谈判的邀请。为此，塞浦路斯再次邀请

土耳其开始谈判，以期划定双方的海区。又或者，塞浦路斯重申向土耳其提出的

提议，即缔结一项特别协议(国际争端解决协议)，共同将两国海洋边界划界问题

提交国际法院，从而让土耳其的论断得到检验。 

 我重申，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对本国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充满信

心，并决心继续一秉诚意，根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动用

手头一切和平手段，继续行使、维护和保护这些权利。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4 和 78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并在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网站以及下一期《海洋法公报》上发布为荷。 

 

安德烈亚斯·哈吉赫里桑苏(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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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13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